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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李氏总会章程

第一章： 定名

本会定名为 “新加坡李氏总会”。（以下简称为“本会”）

第二章： 会址

本会会址设在新加坡惹兰勿刹 363 – C ,邮区 208994。

第三章： 宗旨

本会以联络宗谊，团结互助，促进文化教育为宗旨。

第四章： 会员

凡属宗亲，年龄十八岁以上，品行良好， 愿遵守本会章程的新加坡公民或

永久居民，均可申请加入。

第五章： 会员入会手续

(A) 个人会员：应填入会申请表格，并经一名本会会员介绍。

(B) 申请加入本会会员者， 填入会申请表格后，须经执行委员会批准，并

缴交入会费（$100，或执委会确定的新数额），方为有效。

第六章： 入会费和会捐

新批准入会的会员须在成为会员后的一个月内缴交 100元入会费。入会费

和缴费时间经执行委员会建议可以更新。

第七章： 更换个人资料

会员更换住址或电话号码等个人资料，须于二星期内通知本会。

第八章： 会员权利

凡会员皆有下列权利

(1) 入会满 24个月的会员，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入会未满 24个月的会

员，可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需在执监委会议上获得通过。

(2) 有发言权和在会员大会上投票的权利。

第九章： 会员义务

每位会员皆

(1) 受章程约束。

(2) 受本会议决案约束。

(3) 不可有违反本会章程或损害本会利益及福利的行为。

第十章： 组织

以下委员会将每两年一次在常年会员大会上选出：

(A)常务委员会—委员六名

(B)执行委员会—委员二十一名

(C)查账—共二名

(D)监察委员会—委员二名

(E)产业信托委员会—委员三名

第十一章： 执行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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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会之行政管理由执行委员会执行

(1) 构成

(A)执行委员会需依据本会章程规定,由会员选出。

所有执行委员会委员将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所有下列(B)项
中列出之职位。

(B)执行委员会构成如下:
正会长一名

副会长二名

正总务一名

副总务二名

正财政一名

副财政二名

正交际一名

副交际一名

正文教一名

副文教一名

正康乐一名

副康乐一名

正青年一名

副青年一名

正妇女一名

副妇女一名

正资讯一名

副资讯一名

(2) 职权

执行委员会有权

(a)委任小组委员会及对这些小组委员会进行管理。

(b)邀请会员列席会议,但被邀请会员无投票权。

(c)接受各委员会委员之辞职,及必要时填补该空缺。

(d)召集各项会议。

(e)向会员大会提出开除有损本会名誉之会员。

(3) 任务

执行委员会将

(a) 贯彻本会之宗旨。

(b) 执行会员大会各项决议。

(c) 掌管本会财政及管理本会产业。

(d) 委任会员填补执行委员会之空缺。

(4) 各执委之职权与职责

(a) 正会长

i) 为执行委员会主席

ii) 有权召集执行委员会会议

iii) 有决定票

iv) 在对外事务中代表本会

(b) 副会长

i) 会长缺席时,由执行委员会委任其中一位副会长代表正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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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会长职位空缺时, 由执行委员会委任其中一位副会长承继会长的

职位

iii)协助会长处理相关会务

(c)正总务

i) 保管及处理本会之记录及来往信件

ii) 负责本会一切计划的宣传

iii) 负责执行委员会会议召集之一切事宜

iv)保管本会之所有会议记录

v) 向会议提供会员所提出要讨论的提案

vi) 代表执行委员会向常年会员大会提供年度会务报告

vii)负责本会批准之一切建设和施工事宜

viii)负责本会产业,设备,用具等的维护

ix)遇执行委员会在任期未满前悬空， 须在四星期内向新执行委员会

总务提呈其任内的报告

(d)副总务

i) 协助正总务处理相关会务

ii) 正总务职位空缺时, 由执行委员会委任其中一位副总务承继正总

务的职位

iii) 正总务缺席时, 由执行委员会委任其中一位副总务代理正总务的

职务

(e)正财政

i) 管理本会财政

ii) 记录及保管本会收支帐目

iii)每月向执行委员会提呈帐目结算报告

iv) 在常年会员大会召开十四天前向执行委员会提呈经过审计的资产

负债表,损益表

v) 保管一切基金,代表本会收取各种款项,保管本会一切钱财帐目,并

对其正确性负责

(f)副财政

i) 协助正财政处相关事务

ii) 正财政职位空缺时, 由执行委员会委任其中一位副财政承继正财

政的职位

iii) 正财政缺席时, 由执行委员会委任其中一位副财政代理正财政的

职务

(g)正交际

i) 负责本会一切交际活动，并处理公众人士咨询事宜

(h)副交际

i) 协助正交际处理相关事务

ii) 正交际职位空缺时,由执行委员会委任副交际承继正交际的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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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正交际缺席时 , 由执行委员会委任副交际代理正交际的职务

(i)正文教

i) 负责处理本会所推动的一切文化与教育事宜

ii) 负责处理奖学金,助学金申请事宜

(j)副文教

i) 协助正文教处理相关事务

ii) 正文教职位悬空时,由执行委员会委任副文教承继正文教的职位

iii)正文教缺席时,由执行委员会委任副文教代理正文教的职务

(k)正康乐

i) 处理一切本会批准的有关促进会员康乐的活动

ii) 负责处理一切慈善福利事宜

(l)副康乐

i) 协助正康乐处理相关事务

ii) 正康乐职位悬空时,由执行委员会委任副康乐承继正康乐的职位

iii)正康乐缺席时,由执行委员会委任副康乐代理正康乐的职务

(m)正青年

i) 发展青年会员及组织青年活动

(n)副青年

i) 协助正青年处理相关事务

ii) 正青年职位悬空时,由执行委员会委任副青年承继正青年的职位

iii)正青年缺席时,由执行委员会委任副青年代理正青年的职务

(o)正妇女

i) 发展妇女会员及组织妇女活动

(p)副妇女

i) 协助正妇女处理相关事务

ii) 正妇女职位悬空时,由执行委员会委任副妇女承继正妇女的职位

iii)正妇女缺席时,由执行委员会委任副妇女代理正妇女的职务

(q)正资讯

i) 负责本会的网站管理和更新

ii) 根据本会的发展方向，做好本会的公关关系和宣传工作

iii)负责本会与外部的文化交流工作

(r)副资讯

i)协助正资讯处理相关事务

ii) 正资讯职位悬空时,由执行委员会委任副资讯承继正资讯的职位

iii)正资讯缺席时,由执行委员会委任副资讯代理正资讯的职务

第十二章： 选举与任期

(1)执行委员会任期二年,除以下职位,其他可连选连任:
(A)正会长完成三届任期后，不得再连任同一职位。

(B)正财政不得在下一届连任同一职位。

(2) 卸任之执行委员会须继续执行任务，至新执行委员会于会员大会中选出

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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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卸任之执行委员会须在一星期内交出一切文件, 会记录及钱财予新执行

委员会。

(4)执行委员会委员须在会员大会上投票选出。

(5) 被判破产的人士不得在任何委员会里担任任何职位。

(6) 执行委员会的任何变更应在变更后二周内通知社团注册局。

第十三章： 产业信托委员会

(1) 产业信托委员会须：

(A)负责保管本会的一切产业及签署本会的不动产契约。

(B)由三名在会员大会上选出的信托人组成。

(C)不限任期，直至会员大会选出新的信托人。

(2) 以下任何一种情况，信托人将被当作自动放弃作为本会信托人的权力：

(A)信托人逝世；

(B)信托人患有精神病；

(C)信托人离开我国超过一年；

(D)信托人有违法行为，不适合继续担任此职位；

(E)信托人自动辞职；

(F) 信托人被判破产

(3) 任何建议将信托人除名或任命新的信托人填补空缺的通知，须在讨论该

建议的会员大会之前发出。会员大会的表决结果须通知社团注册官。

(4) 不动产地址必须通知社团注册官，而如果不动产地址有所更换，也必须

通知社团注册官。

第十四章： 监察委员会

监察委员会负责：

(1) 处罚违反本会章程的会员。

(2) 监察本会之帐目。

(3) 调查及建议本会需进行的一切事务。

(4) 由一位主席、一位副主席组成。

监察委员会委员任期两年，可连选连任。

第十五章： 常务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 6名，负责

(1) 监督执行委员会的一切活动。

(2) 负责处理执行委员会休会期间各项紧急而重要事务。所有常务委员会作

出的决定必须向执行委员会汇报并经执行委员会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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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务委员会委员任期两年，可连选连任。

第十六章： 查帐

(1) 二名查帐会员大会选出，且不应在执行委员会任职，或委任专业会计师

执行之。

(2) 查帐或会计师须核查本会之常年帐目，并在会员大会上提呈经核查之财

政报告。

(3) 查帐任期为两年，若连选可连任之。应执行委员会要求核查任何一时期

之帐目并向执行委员会报告。

第十七章： 财政与经费

(1) 本会费用分为普通及特别两种。

(a)普通费用以下列收入支付：

(i) 会员入会费

(ii) 本会产业及基金所赚取之利息

(b) 特别费用：凡慈善公益事业及本会批准举办之特别事项，则向会员

特别募捐。

(2) 本会费用每次支出五千元以内者，会长有权开支。 在五千元至二万元

以内者得由执行委员会批准通过，超过二万元的支出须由会员大会决定。

(3) 本会的支票得经会长，副会长，或总务中的一人，连同正财政或副财政

中的一人，联合签署，方为有效。

(4) 本会收入的所有现款必须存入本会银行户头。

(5) 财政所保管的现款不得超过一千元，存放在本会秘书处。

(6) 所有本会所属不动产交易，须由会员大会批准。

第十八章： 会议

本会的最高权力授予会员大会。

(1) 常年会员大会

(a) 常年会员大会须于每年六月间举行

(b) 常年会员大会主席须当场由大会上选出

(c) 大会议程包括以下内容:
i) 常年会务报告

ii) 经核查的资产负债表

iii) 经核查的损益表

iv) 选举各类委员，如适用。

v) 其他在大会三天前以书面呈上给总务要求讨论之事项

(d) 常年会员大会通知书须于大会召开前十四天附带大会议程分发给会

员并于报章上公布。

(e) 本会会员大会法定人数应为不少过四十名实际出席会议的会员。会

议出席者若不足法定人数，须延迟半小时举行，届时若仍不足法定

人数，会议可以进行但不得更改或增删章程条款。

(2)特别会员大会

特别会员大会由正总务在以下情况下召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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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经执行委员会指示

(b) 经会长指示

(c) 不少过十四名会员, 以书面形式向总务陈述要求召集的理由, 此大会

必须于收到要求信的三十天内召集。

(d) 特别会员大会通知书必须于大会前七天分发给会员并于报章上公布

之。

(e) 特别会员大会只限讨论所议程上的问题。

(f) 第十八章(1)e所规定的常年会员大会的法定人数, 也同样适用于特别

会员大会。

(3) 执行委员会会议

(a)执行委员会会议每三个月最少举行一次,于会议七天前通知各委员。

(b) 遇正会长及副会长皆缺席时，会议得推选一位总务以外的执委主持

会议。

(c) 执行委员会会议以超过三分之一委员出席为法定人数，以过半数出

席者同意为通过； 遇正反双方同数时，由会长裁决；若出席者人数

不足法定人数，会议需展期召开。

(d)必要时，正会长或三名执行委员有权召集执行委员会会议。

(e)执行委员会会议由执行委员会主席主持。

(4)监察委员会会议

(a) 监察委员会主席或三名监察委员认为必要时，可召集监察委员会会

议。

(b) 监察委员会会议通知书必须于七天以前发给各委员。

(5)常务委员会会议

(a) 常务委员会会议无需定期召开。

(b) 如遇必要时,常务委员会会议可召开。会议以过半数委员出席为法定

人数, 以过半数出席者同意为通过。

第十九章： 修改章程

(1)章程的任何修改必须于会员大会上进行。

(2) 修改章程的建议必须于会员大会十四天前以书面形式向总务提出。

(3) 修改章程内容必须于会员大会七天前让会员完整知晓。

(4) 超过半数出席大会之会员投票赞成方能修改章程。

(5) 修改章程建议必须经社团注册官批准方能生效。

第二十章： 选举

任何委员及查帐的选举均在会员大会上以秘密的无记名投票进行之。



8

第廿一章： 取消会员资格

凡会员有以下情形：

(a) 不遵守本会章程者。

(b) 不遵守本会议决案者。

(c) 损坏本会名誉者，妨碍会务之进展者。

(d) 为个人目的，利用本会名誉在外滋生事端，使本会蒙羞者。

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作出全面报告后，执行委员会应取消会员资格，

其决定是最终和决定性的。

第廿二章： 永久名誉会长，荣誉会长，名誉会长，荣誉董事，名誉董事，名誉顾问及顾

问

(1) 凡本会会员, 其德高望重者可被委任为本会永久名誉会长，荣誉会长，

名誉会长，荣誉董事，名誉董事，名誉顾问或顾问。

永久名誉会长，荣誉会长，名誉会长，荣誉董事，名誉董事，名誉顾问

及顾问的任命授权于执行委员会。

(2) 所有永久名誉会长，荣誉会长及名誉会长, 只要没有触犯我国法律及本

会章程者,皆有选举权及被选权。

(3) 本会职员或会员，对本会有特殊贡献者，得由执监委员联席会会议决褒

奖之。

第廿三章： 会员退会

任何会员欲退会,须给一个月的书面通知予总会,并缴清一切费用。

第廿四章： 禁例

(a) 除私人彩票法令第 250章下允许的私人抽彩外，任何形式的赌博都不得

在本会所内进行。本会所也禁止赌具、毒品和不正当人物的进入。

(b) 本会公款不得用以缴付任何会员受法庭处罚之罚款。

(c) 本会不得以本会名义或本会职员，委员会，会员的名义开设彩票。无论

彩票是否仅限于会员购买，一律均在禁止之列。

(d) 本会不得从事工会法令所规定之任何工会活动。

(e) 本会不得参加政治活动，亦不得将公款或会所用作政治用途。

(f) 本会不得试图限制或干预贸易， 也不得直接或间接的通过折扣，津贴

或类似行为试图控制，干预或影响商品或服务价格而有损消费者利益。

(g) 未征得新加坡警察部队及相关部门的书面批准，协会不得以任何目的向

公众集资。

第廿五章： 解散

(a) 本会如欲解散, 须召开会员大会，由会员亲自出席或委托代表出席, 由全

体参加投票的会员最少四分之三表决赞同方可进行且所有参加投票的会

员当时必须居住在新加坡。

(b) 本会如依照上述规定解散时,则本会一切合法债务须全数付足, 余款则捐

作慈善用途。

(c) 解散通知须于解散之日起七天内通知社团注册官。

第廿六章： 章程的完整性

(a) 若本章程有任何矛盾或不完整之处，执行委员会有权作出最终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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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廿七章： 语言

(a)本章程可译成英语之外的其它语言。如有不一致之处，以英文版为准。


